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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法案管制内容、力度和对象随着不同时期的国家关系、主要矛盾和国家战略

而发生变化。当前，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着手建立新型大国竞争范式。在此背

景下，美国在国家安全与创新战略统领下，充分运用已有技术出口管制体系，组合实施“贸易 - 待遇 -

金融 - 投资”全方位制裁，企图阻碍中国产业链运转、阻止中国产业升级和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当前，

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进入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阶段，面对美国技术出口管制呈现管制理由多样化、实

施主体联盟化、核心领域宽泛化和管控规则定制化的发展趋势，应该积极构建自上而下的应战体系，

同时增强自身维护技术出口安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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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美国技术出口管制逻辑及启示建议

技术出口管制作为美国实施技术封锁和对华

制裁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其长期以来奉行的一项基

本政策 [1]。当前，中国与美国博弈新形势下，美国

技术出口管制呈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在此背景下，

本文在梳理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法案演进的基础上，

针对美国技术出口管制的目的、实施手段、领域及

趋势等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1　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法案演进历程

技术出口管制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

政治问题、安全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

文化等方方面面。技术出口管制一般会围绕不同

时期国家关系、主要矛盾和国家战略，因此世界

各国不同时期的出口管制对象、范围和程度均有

所不同 [2]，这种变化在美国法律不断修订的过程中

均有所呈现 [3-5]，其特点如下。

一是管制内容呈现“以限制战略物质为主—限

制高新技术转让为主—限制新兴与基础技术为主”

的发展脉络。以《1949 年出口管制法》（Export 

Control Act of 1949，ECA 1949） 的 出 台 为 标 志，

早期重点管制敏感的军用或军民两用品或技术； 

1960—1980 年，随着《1969 年出口管理法》（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69，EAA 1969）限制“数据

和技术信息”转让及《1979 年出口管理法》（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EAA）将“关键技术”

引入法律，开始触及技术层面；近年来，《2018 年

出 口 管 制 改 革 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ECRA）提出了“新兴和基础技术”的概念、

管制措施以及判别标准，“新兴和基础技术”立法

和管控正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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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管制力度呈现“实施严厉的出口管制—缩

小管制范围—进一步放松出口管制、重点转向以限

制高新技术转让为主—再次放宽管制—全面调整—

‘小院高墙’”的演变历程。在此历程中，对技术

的管控是自由开放还是竞争保护的两股力量交替占

据更为主导的位置。《1949 年出口管制法》对社

会主义国家实施严厉的出口管制；为应对贸易额急

剧下降及巨大财政压力，《1969 年出口管理法》

缩小出口管制范围并扩大不危害国家安全的出口贸

易；《1979 年出口管理法》进一步调整受管制产

品范围、审查手段和许可证颁发审批程序并将“关

键技术”这一概念引入法律；20 世纪 80 年代末，

在西欧和日本实力日益上升的背景下，《1988 年

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中的《美国出口管理法

年修正案》再次放宽管制，缩小了再出口管制的范

围及实行单边管制的规模 , 放松对计算机、通信设

备和精密机床等产品的管制范围；苏联解体以后，

美国全面调整出口管制，进一步放松对友好国家的

出口管制，收紧对非友好国家及潜在对手的出口管

制；随着中国的兴起，美国特朗普时期对华实施

“一刀切”封锁，拜登上台后改为“小院高墙”

的定向精准打击模式，目的是确定与美国家安全直

接相关的特定技术领域（划“小院”），并加大封

锁力度（竖“高墙”），其他高科技领域则对华放开。

三是管制对象重点“从苏联到多个非友好国家

再到中国”的变化。冷战时期 , 对手主要是苏联，

美国对外技术出口都围绕制衡苏联进行；1991 年

冷战后，美国调整出口管制国别政策，收紧对伊朗、

朝鲜、利比亚、中国等非友好国家及潜在对手的出

口管制；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大幅

提升，其已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这表明技术出口

管制虽是经济手段 , 但根本核心是服务于政治与安

全，政治是影响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变动最重要

的因素 [5]。

2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特征

世界现代化的全程始终贯穿着大国博弈。当

前，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着

手建立新型大国竞争范式。在此背景下，技术出口

管制成为美国实现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在“小

院高墙”“技术联盟”式科技竞争战略理念下，美

国充分运用已有技术出口管制体系，组合实施“贸

易 - 待遇 - 金融 - 投资”全方位制裁，企图实现

对关键供应链、产业链“去中国化”、对核心技术

领域加大封锁、对未来新兴领域提前遏制。本文将

从管制目的、实施路径、管控领域和发展趋势等方

面研究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技术出口管制的特征，

以为中国提供有益借鉴。

2.1　管制目的

新形势下美国技术出口管制的目的可以分为

3 个层次：阻碍中国产业链运转、阻止中国产业升

级、遏制新兴大国崛起。

一是阻碍中国产业链运转，构建“排中”供应

链新环境。美国依靠其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和高

不可替代性，联合国际盟友对中国的产业进行精准

打击，一方面致使中国的产业链难以正常运转，不

仅带来直接经济损失，而且对上下游企业带来连带

影响，企业也面临放弃部分业务的战略选择；另一

方面破坏中国现有产业链布局，形成联盟主导的

“单极结构”，限制创新要素和产品仅在联盟内部

流动，高筑创新壁垒。

二是阻止中国产业升级，企图实现“低端锁

定”。技术差距理论认为维持一定的技术差距是保

护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6]。美国在对外

技术转移过程中非常注重对技术关键环节领域的掌

控（如半导体设计和设备），随着中国不断向全球

价值链和产业链上游攀升，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封锁

手段，阻拦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防止中国企业在

全球产业链中拥有过多话语权以及掌握尖端技术，

以维护美国自身领先优势，持续攫取高额利润。

三是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维护其领先地位。历

史经验表明，居于优势或主导地位的“中心国家”

可以利用抢先一步的便利、借助重要制度和技术

创新、占据更多战略资源以创造霸权体系，不断巩

固强化优势地位；与“边缘国家”和其他大国的生

存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迫切需要更加平等的政治地位

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之间存在必然的矛盾和冲突。美

国曾经采取政府直接干预，通过钓鱼执法和“超级

301 条款”[7] 发起贸易战等措施成功应对苏联和日

本崛起。如今，美国对华则采取的管制手段和措施，

呈现出形态更多样、方式更严厉以及范围更广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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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例如，在关键技术领域，美国通过限制中国技

术的应用场景阻碍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发展。而这样

做的根本目的与历史经验所现无异——遏制新兴大

国崛起，维护美国长久的世界领先地位。

2.2　实施路径

美国通过持续加强技术出口管制、强化国家安

全与创新战略、组合实施多种制裁手段，全方位遏

制中国崛起。

2.2.1　持续加强技术出口管制

经过二战后不同时期的探索，美国已形成了

一个复杂的技术出口管制体系，包括完善的法律

法规、统一的出口管制机构和各部委协调配合的

管理体系，完善并及时修订的出口管制清单体系，

成熟的出口许可证制度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多

边管制。管制措施完善，包括物项管制、目的地管

制、“名单管制”“全面管制”、最终用户管制和

最终用途管制。清单体系完整，形成了包含商用品

管制清单（Commerce Control List，CCL）、商用国

家列表（Commerce Country Chart，CCC）、实体清

单（Entity List，EL）、未经核实清单（Unverified 

List，UVL）、被拒绝贸易方清单（Denied Person 

List，DPL）的两用技术出口管制清单体系 [8]。

在以上举措的基础上，新形势下美国持续加强

技术出口管制，梳理技术出口管制清单最新加码动

向，结论如下：一是在原有技术出口管制清单上新

增管制物项、实体。商用品管制清单、实体清单、

未经核实清单成为中美贸易战以来出口管制的主

要工具，2020 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宣布将 6 项

新兴技术添加商用品管制清单中。二是以“从事违

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或“由中

国政府、军方或国防工业拥有、控制或存在关联的

实体”为由启用军用清单限制中方机构，如“军

事最终用户清单”和“中共涉军企业清单”。三

是考虑设立新的清单。《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USICA）中的《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建议在实体清单、“军事

最终用户清单”的基础上，增加“知识产权侵权

清单”“中国政府补贴清单”，进一步丰富和升

级对华科技遏制的政策工具。

2.2.2　强化国家安全与创新战略

《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以竞争之名遏制中

国的发展 [9]；《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提

出要重振并革新全球盟友关系 [10]；2022 年 2 月，

美 国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NSTC）发布的新一版《关键和

新兴技术清单》（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st，CETs），为美国相关机构保护技术、吸引人

才提供依据 [11]。由此可见，一方面，美国全方位、

系统性的遏华措施均是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

南》《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和《关键和新兴技

术清单》等战略顶层设计下实施，例如，美国在《国

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指引下已构建基于“美欧

贸易和技术委员会”（U.S.-EU Trade & Technology 

Council，TTC）、多方的科技协定以及长期战略合

作的多边出口管制体系；另一方面，技术出口管制

内容除商用品管制清单等清单规定外已延伸至《关

键和新兴技术清单》。2022 年 8 月，拜登签署《芯

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之后对

华集成电路领域的技术出口管制、遏制不断加码。

2.2.3　组合实施多种制裁手段

留学、访学、交流和签证限制以及限制涉华学

者学术自由等属于待遇制裁，出口管制、关税工具

和长臂管辖等属于贸易制裁，针对性制裁如特别指

定国民清单（即 SDN 清单）、行业及全面制裁、《爱

国者法案》第 311 条、金融犯罪执法局外国公司监

管属于金融制裁，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证券交易

委员会上市要求和调查属于投资制裁 [12]。美国通

过将技术出口管制与上述多种措施并用，形成“贸

易 - 待遇 - 金融 - 投资”组合全方位的制裁体系

和“产业 - 技术 - 科学”全方位遏制战略。

（1）形成“贸易 - 待遇 - 金融 - 投资”组合

全方位的制裁体系。

技术出口管制作为贸易制裁的一种重要途径，

历经数十年的发展，通过与其他多种措施并用，美

国实现了贸易制裁、金融制裁和待遇制裁结合的“贸

易 - 待遇 - 金融 - 投资”组合的制裁体系，如表 1 所

示。例如，美国通过将商用品管制清单与直接产

品规则挂钩，实施域外直接管辖，将出口管制和法

律制裁组合运用，以发挥更大的制裁功效。根据在

《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的基础上修订形成的《出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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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可知，外国生产的某物项如根据任一项“外

国直接产品规则”被认定为“直接产品”，产生的

直接法律后果是：该物项出口、再出口、境内转移

至该规则所规定的特定目的地国家或特定主体将需

要向 BIS 申请许可证，否则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

行物项转移将属于 EAR 所禁止的违规行为。通过

这项举措，一方面不仅受管制产品本身渠道受限，

制造产品相关的设备、技术、软件渠道也将受限，

使得依赖美国物项的企业上游供应链将收紧甚至被

切断；另一方面中国或在外国（非美国）生产有关

物项再销售至特定目的地、主体都将受限，导致依

赖美国技术、软件生产、研发、设计的企业或经销

有关直接产品的企业下游订单将有所减少。

（2）形成“产业 - 技术 - 科学”全方位遏制

战略。

以往出口管制，关税、长臂管辖和投资审查等

工具重点针对产品和企业，物项和技术的管制侧重

考虑最终军事用途导向，近年来，美国对新兴技术、

关键技术加强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开始大规模将科

研院所和大学纳入其中，对留学、访学和交流的限

制加强，从投资审查的技术来看，美国关键技术领

域的投资以日本、加拿大等欧洲国家为主，提交数

量最多的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科学和技术服

务、运输设备制造、出版行业 ( 互联网除外 )、电

信和化学制造领域。近 3 年，中国在美国关键技术

领域的交易申报数量明显下降，这些均表明对中国

的制裁开始向技术端和科学端前移，形成了短期限

制企业、中期管制技术出口和长期阻断学术交流和

科技合作的全方位遏制战略。

2.2.3　管控领域

从技术出口管制内容及范围可定位美国等发

达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打压领域。对比《瓦森纳协

议》、商用品管制清单和实体清单，美国出口管制

技术的领域和对象可以分为以下 3 个类别。

一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军用或两用产品和技术，

如航天、航空技术等。这类技术是美国长期以来打

击的重点对象。如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集团旗下研

究所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高校和附属机构，以及以

“国防七子”①为代表的高校等。

表 1　美国对华制裁的工具清单

工具类别 工具名称 执行部门 作用对象

待遇制裁 留学限制、访学限制、交流限制 美国国务院（DOS）和美国
国土安全部（DHS）等

科学和技术

禁止发放签证
限制涉华学者的学术自由

司法部门

贸易制裁 出口管制 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和商业管制清单
——直接产品规则

美国商务部 技术和产业

瓦森纳协定 国际多边

实体清单、未经核实清单 美国商务部

美国军品清单（USML） 美国国防部

拒绝令 美国商务部

关税工具 《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款（301 调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产业

1962 年《贸易扩展发》第 232 条款（232 调查） 美国商务部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美国商务部

保障措施调查 美国商务部

法律工具 以《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和萨班斯法案、美国商
务部制定的《出口管理条例》为基础的长臂管辖

立法、行政和司法等
部门的紧密配合

技术和产业

①　“国防七子”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 7 所高校，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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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垄断国产生威胁的追赶型产业，如集成

电路、超算和民用核电等领域。对于这一类追赶型

产业的关键技术，美国趋向通过元器件、材料、装备、

软件、技术和工艺等多元化形式进行精准管制。这

是由于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表面上是整机

或最终产品的差距，实质上则是材料、工艺、元器

件等中间产品以及相应的软件、装备和技术的问题。

由于中国在这些领域正由集成创新为主转向关键中

间产品创新为主，美国开始对其背后材料、软件、

装备和技术进行重点管制。以集成电路为例，中美

贸易战以来，半导体领域本身已经成为美国打压中

国的焦点。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尔（ASML）准

备将其最先进设备出售给中芯国际，却被美国和日

本阻挠，最终荷兰政府拒绝授予 ASML 出口设备的

许可证；美国 2019 年在《瓦森纳协定》中增加“12 

in（1 in=2.54 cm）硅片切割、研磨、抛光等方面技

术”，实际上是对于 12 in 大硅片制造技术的管制，

目的是限制中国未来 12 in 大硅片的突破；此外，

对高端芯片设计和制备软件、异质外延材料、“基

板”、抗蚀剂也进行了管制。

三是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新兴和基础技

术，如 3D 打印、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等。《2018 年

出口管制改革法》新增了“新兴与基础技术”的界

定和管制措施；随后 2018 年 BIS 确认了 14 个新兴

技术领域，并发布通知拟定人工智能、生物技术、

芯片、量子、3D 打印、脑机接口、高超声速和物

流技术 14 个新兴技术领域并就识别“新兴技术”

的标准征求公众意见；2022 年 2 月，美国发布新

版《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该清单所列的先进

计算、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定向能技术、金融技

术和高超音速技术等 20 项新兴技术是美国加大“无

尽前沿”科技竞争的关键前沿，也将是其加大多边

出口管制的重要领域。种种变化显示了美国在技术

出口管制上将重点转向“关键技术”“新兴技术与

基础技术”，呈现出前沿化特点。这种转变与国家

发展阶段（如工业化进程）、科技发展趋势、社会

政治环境有关，反映了中国通过进口产品和技术实

现综合国力提升和产业的结构升级，美国畏惧中国

在未来新兴技术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的潜力和能力，

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对未来方向进行封锁。

从 2016—2021 年《瓦森纳协定》清单变化来看，

网络战软件、通信监测、数字调查工具 / 取证系统、

亚轨道航空飞行器、高端集成电路基板生产技术、

混合机床、光刻设备和技术、用于高端组件以及高

度复杂应用的新型金属和有机基板的计算机辅助设

计软件工具成为 2021 年《瓦森纳协定》中新增的

管制内容，涉及芯片设计及制造、网络技术安全、

航空航天等方面内容，软件、技术相关内容增多。

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全面技术封锁与遏制

策略，一是充分暴露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

的短板：既包括特定产业领域的先进高端生产设

备、关键零配件、关键材料以及关键工艺等方面的

自主研发、设计与制造能力缺乏，也包括自主数据

系统、关键操作软件系统等方面的自主研发设计能

力缺失；二是显示出未来新兴技术的重要性，已成

为战略必争领域。

2.2.4　发展趋势

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技术出口管制呈现管

制理由多样化、实施主体联盟化、核心领域宽泛化

和管控规则定制化等特点。

管制理由多样化。从制裁理由来看，美国对技

术出口的管制通常基于防止敏感技术和物品的转移

续表

工具类别 工具名称 执行部门 作用对象

金融制裁 针对性制裁如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美国财政部、国防部 产业

行业及全面制裁 美国财政部

《爱国者法案》第 311 条 美国财政部

金融犯罪执法局外国公司监管 美国财政部

投资限制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美国财政部 产业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上市要求和调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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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军事应用、违反出口管制措施以及防范恐怖

主义活动等理由。近几年，美国的管制理由扩展到

人权和民主等领域。例如，2021 年，美国与一些

国家签署了出口管制和人权倡议，旨在利用管制工

具防止有害技术的扩散；2019 年，美国基于人权

问题将一些中国机构和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实施主体联盟化。一方面，美国除了进一步

履行多边管制协定——瓦森纳协定 [13]，还与欧

盟成立新的合作平台——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U.S.-EU Trade & Technology Council，TTC）。

TTC 的目标是加强美国与欧盟在科技监管、工业

发展和双边贸易领域的合作，促进美国与欧盟之

间的创新和投资，加强供应链韧性，以帮助西方

盟友开发并保护关键和新兴技术。另一方面，美

国以构建联盟、长期战略合作、多方的科技协定

和新框架等方式，在各个关键和新兴科技、产业

领域联合其他国家形成联盟共同打压对手。例如，

在芯片、5G、量子信息等领域成立“四方联盟”“下

一代联盟”和“量子技术联盟”，达成“布拉格提案”；

据 2022 年 1 月 12 日的日本媒体“读卖新闻”报道，

为了防止民间尖端技术外流至中国，提升其军事

力，美国与日本政府正在研究成立规范尖端技术

出口管制的新框架，同时也考虑与具有共同价值

观的欧洲国家合作。具体规范的对象目前还在研

究中，但可能包括半导体制造设备、量子技术和

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

核心领域宽泛化。一方面，美国技术出口管制

领域将面向未来的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纳入清单。

中美贸易战以后，商用品管制清单频繁更新，新兴

技术、基础技术和半导体等领域先进技术成为重灾

区。2018 年 11 月，美国商务部认为商用品管制清

单亟待更新，拟定了 14 个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的

代表类别，就识别“新兴技术”的标准征求公众意

见。美国工业和安全局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发布通

知，就确定基础技术的定义和标准征求公众意见。

2021 年 10 月 26 日，美国商务部就脑机接口技术

征求公众意见，该类技术包括神经控制接口、心机

接口和直接神经接口等。2022 年 10 月 8 日，将某

些高性能、先进的计算机芯片和含有此类芯片的计

算机商品纳入商用品管制清单。另一方面，对关键

技术的管制已从最先进拓展至次先进，以遏制战略

对手产业升级。以集成电路领域为例，美国不仅管

控产业化中最先进的技术即 10 nm 及以下技术，包

括极紫外光刻（Extreme Ultra-violet）技术，近期

正将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扩大到 14 纳米级，对“先

进制程”即产业化中的次先进技术加强管控。

管控规则定制化。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上，

2020 年 5 月 之 前 的 外 国 直 接 产 品 规 则（FDP 

rule）①主要是用于管控可用于军事的技术、软件

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软件所直接生产的

产品转移至某些类别的国家，其在特定技术或软

件、特定直接产品、特定目的地的限制上较为宽泛。

而 2020 年 5 月之后，美国首先针对华为新设了实

体清单 “FDP rule”，用以限制华为系关联实体

获取芯片相关物项；之后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

后，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新设了“俄罗斯 / 白俄

罗斯 FDP rule”以及“俄罗斯 / 白俄罗斯军事最终

用户 FDP rule”，用以限制两国获取几乎所有受

控物项；最近新增的专门针对中国的外国直接产

品规则，用以限制中国获取有关先进制程芯片、

超级计算机领域的相关物项。就美国的外国直接

产品规则的变迁而言，以 2020 年 5 月为“分水岭”，

该规则呈现出从“通用型”演变成“定制化”的

扩张趋势。随着中美关系等国际形势的变化，不

排除美国继续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其他高新

技术领域进一步扩大其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适用范

围的可能。

3　启示与建议

美国早已经形成了法律完善、部门协同、管理

措施有力的技术出口管制体系，在“小院高墙”“技

术联盟”式科技竞争战略理念下，技术出口管制目

的、实施路径和管控领域均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且

管制理由多样化、实施主体联盟化、核心领域宽泛

化和管控规则定制化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当前，

中国已经进入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阶段，一方面应

该积极构建自上而下的管控体系，有效控制美国技

术出口管制对中国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

①　 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 rule）用于判断外国制造的物项是否受 EAR 管制，是近年来美国出口管制进行“域外管辖”运用最频繁

　　　   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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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理念基础上，也应借鉴

其成熟的经验做法，增强自身维护技术出口安全的

能力，防止中国的优势技术流失，因此建议如下。

第一，预判防范，做好长期战略布局。长期战

略布局应涉及技术进口和技术出口两个方面。在技术

进口方面，针对依赖较大的相关技术和产业，提前对

关键领域开展风险研判，建立关键技术和产品应急替

代渠道；此外还可配合组合式应对策略，如进一步

完善《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法》《中国禁止

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等法律法规，与投资审查、

关税等工具打好政策“组合拳”，做到多措并举、

综合施策。在技术出口方面，建立健全常态化技术

贸易安全风险预警机制，组建一支专业化团队，开

展技术出口安全风险调查和评估评价，预判技术输出

可能带来的风险，动态更新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

录，提升中国技术贸易安全管理风险应对能力。

第二，组织保障，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办工

作机制。除了顶层战略谋全局，部门协同抓落实也

至关重要。政府在开展相关调查、调动行业资源、

落实相关应对措施时需要智库、企业等部门的配合。

例如，针对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技术和产业，可由政府、

智库和企业联合组建外贸冲突应急组织或建立决策

商讨机制，评估潜在被管制技术或产品，提前对关

键领域进行管控风险排查；建立健全涉及技术贸易

安全的常态化工作部际协调机制，需加强部委间统

筹协调，立足主责、主业形成多方联动效应，产生

合力才能为强化技术出口安全提供强有力支撑。

第三，自我磨砺，以产学研协同与深化海外

合作共同应对。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是当前打

造持续内生动力应对严峻外部形势的根本途径。自

主创新方面尤其要注意产学研协同，建议由政府引

导，产业界牵头，企业、高校合作，构建“政府＋

企业＋高校”联动机制，推进关键技术研发、基础

装备国产化和人才合作培养。开放合作方面，要发

挥部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目标小、灵活度高等特

点，加快实现 5G 通信、特高压、新能源汽车等领

域“走出去”，在缅甸、泰国、老挝、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和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产业园、研发中心和工程化

中试基地等；“链主”“群主”高新技术企业主动

吸纳本土上下游关联企业、“对华友好国家”企业，

组建行业国际标准化、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组织、社

团、联盟和协会，牵头创建以中国为主的“朋友圈”

及国际规则体系；持续深化中国与日本、韩国、欧

盟、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合作伙伴

关系，针对高度依赖美国的核心技术产品，以技术

转让、专供特供等方式拓展非美国关键技术产品的

稳定供应链渠道，降低单一采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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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CEP agreement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China’s further opening up.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that China have a bigger voice in establishing global rules through regional cooperation so 
a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 of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implemen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U.S. NQI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y. By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NQI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Southeast Asia,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its influence in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technical assistan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public and private 
departments cooper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the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NQI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fter the enforcement of 
the RCEP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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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rol content, intensity and objects of the U.S. Technology Export Control Act change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and national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t 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garded China as its main strategic competitor and is establishing a new paradigm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is pape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full use of the existing technology export control system and implemented a combination of 
“trade-treatment-finance-investment”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in an attempt to hinder the oper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merging powers rise. At present, China’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critical stage from following to leading. In the face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of 
control reasons, implementation of subject alliances, broadening of core areas, and customization of control rules 
in U.S. technology export control, China should actively build a top-down challenge system, while enhancing its 
own ability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technology ex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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